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主旨：辦理財團法人吳仲亞先生教育慈善基金會捐贈教育獎助金
申請案，請核示。

說明：
一、依財團法人吳仲亞先生教育慈善基金會109年11月25日來

函辦理。
二、來文旨揭基金會捐贈本校獎助金計新台幣16萬5,200元整

（支票號碼MD1619373），捐助對象為航運技術系、輪機
工程系、造船及海洋工程系，努力向學家境清寒學生為優
先，請本校收件後十日內，以正式公文函復，另就此筆捐
款款項分配發放後，將受捐贈名冊寄送該會核備。

三、本案擬辦事項如後：
(一)生輔組依規定登入捐贈興學網，並將獎助學金資訊公告

獎學金平台週知，申請條件：請同學填具申請書（如附
件1）、檢附清寒證明（低收、中低收、通過大專弱勢
資格證明）及108學年度第2學期成績單（包含班級排名
及百分比），於12月23日前逕送該系系辦申辦。

(二)請財務處出納組協助將支票匯入本校公庫，並協助開立
收據1張，抬頭：財團法人吳仲亞先生教育慈善基金會
，金額：新台幣16萬5,200元整，事由：109年度教育獎
助金。

(三)依該會要求收件後十日內，以正式公文函復事宜，經聯
繫承辦人賴俞臻小姐，同意併108年度獎助金重新開立
支票寄送本校後（108年度支票已逾1年，已寄回該會
），再行函復該會知悉。

(四)本助學金新台幣16萬5,200元整，預計核發共20名，每
名8,260元整，依日間部及進推處班級數比例分配（班
級統計表及分配名額，如附件2），由3系推薦排序符合
申請資格同學，據以辦理109年度教育獎助金，並於
12月31日前，將推薦名冊（如附件3）由系主任用印後
，交換生輔組辦理彙整、核銷及將受捐贈名冊函送作業
。

擬辦：奉核後，
一、爰上述事項，辦理相關作業。
二、囿於時效，另行後會3系所協助收件篩選後，推薦排序符

合資格同學申辦是項獎學金，文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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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09/12/02

檔　　號：030304/001

保存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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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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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財務處出納組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約用組員 鍾能進 109/12/02 10:47:44(承辦)
: 

奉核後，一、爰上述事項，辦理相關作業。二、囿於時效，另行後會

3系所，據以推薦符合資格同學申辦，文存查。

　　　　　　　　　　　　　　　　　　　　　　　　　　　　　
 2.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中校教官兼生輔組長 徐郁倉 109/12/02
16:50:26(核示) : 

　　　　　　　　　　　　　　　　　　　　　　　　　　　　　
 3.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約用組員 鍾能進 109/12/03 14:59:05(承辦)
: 

奉核後，一、爰上述事項，辦理相關作業。二、囿於時效，另行後會

3系所協助收件篩選後，推薦排序符合資格同學申辦是項獎學金，

文存查。

　　　　　　　　　　　　　　　　　　　　　　　　　　　　　
 4.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中校教官兼生輔組長 徐郁倉 109/12/03
15:05:08(核示) : 

　　　　　　　　　　　　　　　　　　　　　　　　　　　　　
 5.學生事務處  專門委員 孫永正 109/12/03 17:49:08(核示) : 

　　　　　　　　　　　　　　　　　　　　　　　　　　　　　
 6.學生事務處  副教授兼副學生事務長 尤若弘 [ 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蔡
匡忠(甲1)] 109/12/04 09:40:12(決行) : 

如擬(代為決行)
　　　　　　　　　　　　　　　　　　　　　　　　　　　　　
 7.財務處 出納組 約用組員 黃文助 109/12/04 10:51:34(知照) : 

奉核後請持影本憑辦

　　　　　　　　　　　　　　　　　　　　　　　　　　　　　
 8.財務處 出納組 組長 陳淑鑫 [ 副教授兼財務處處長 魏裕珍(甲)]
109/12/04 13:04:08(知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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